
桃園市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本市接受長期照顧（以下簡

稱長照）服務者之權益、妥速處理長照服務爭議、維護長照服務

體系和諧及穩定，執行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衛生局及社會局；執

行機關之權責劃分如附表。 

三、下列長照服務爭議事件（以下簡稱爭議事件），應適用本要點所

訂調處程序： 

(一)因提供長照服務所致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權利損

害之爭議。 

(二)其他長照服務有關民眾陳情或申訴案件，經主管機關認有調

處之必要者。 

四、申請爭議事件調處，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並由申請人或代理

人簽章後向本府衛生局提出申請：  

(一) 申請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

統一證號、住（居）所及聯絡電話，如為醫療機構、長照機

構、公司或其他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住（居）所及事務

所或營業所。 

(二)相對人姓名，如為醫療機構、長照機構、公司或其他法人或

團體者，其名稱、住（居）所及事務所或營業所。 

(三)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住（居）所、

聯絡電話與申請人之關係，委任代理人申請時，應提出委任

書。 

(四) 調處事由、請求內容及對象。 

五、申請爭議事件調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定相當期間命其補

正： 



(一)未依前點規定載明相關事項。 

(二)其他經本府認定應補正之事項。 

六、申請爭議事件調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 已依醫療法之醫療爭議程序提起申請。 

(二) 已依司法提起救濟。 

(三) 經通知補正，逾期未為補正。 

爭議事件於受理後，有前項各款情事者，本府得逕予結案。 

七、受理申請案件後，應提交長照服務爭議調處會（以下簡稱爭議調

處會），並於受理次日起三十日內通知當事人調處期日及處所。 

八、爭議調處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並指派本府衛生局及社會局局長共同擔任召集人。 

(一) 長照服務、長照管理之學者專家。 

(二) 法律學者專家。 

(三) 長照服務使用者代表。 

(四) 護理學者專家。 

(五) 機關代表。  

前項第五款委員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五分之二。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

（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應隨其

本職進退。 

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爭議調處會開會時，由委員輪派或由召集人指定三人組成調處小

組，並互推一人為主席；有必要時，亦得逕由全體委員召開調處

會議，開會時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互推一人為

主席。 

前項會議須有負責調處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召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 

十、雙方當事人經召集人同意，得推舉第三公正人一人，為協同調處



人，參與調處程序。 

前項協同調處人，於該調處程序中，其職務同委員。 

十一、委員於爭議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  

(一) 本身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五親等內旁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姻親，為當事人者。 

(二) 服務之長照服務機構（以下稱長照機構）或其所屬人員為

當事人者。 

十二、調處期日前，應依爭議事件之主要爭點或前提事實認定之需要，

輪派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先行調查，並研擬意見。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機關（構）、團體、專家或學者列席諮詢。 

十三、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前點調查，本府得分別為下列處置： 

(一)長照機構：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並依同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逕處。 

(二)長照機構以外之長照服務單位：依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

及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  

(三)長照服務使用者或其代理人：視為撤回申請。 

十四、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處期日不到場者，視為調

處不成立。但委員認為有成立調處之可能者，得另定調處期日。 

十五、調處期間，除經爭議調處會及當事人同意者外，以不公開為原

則。 

委員應提示當事人及協同調處人，對於調處程序及調處內容不

得對外公開。 

十六、調處作業應考慮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及爭議標的性質，秉持客觀、

公正、正義之原則進行。 

十七、委員得以其認為適當之程序，依案件之性質、爭議之內容、當

事人之期望及有無速為調處之必要等情事，引導當事人達成調

處。 

十八、本府應於會議結束之日起十五日內，將調處結果函送當事人或

其代理人，並應記載下列事項，由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委員及



協同調處人簽名或蓋章： 

(一) 當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及住所。 

(二) 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年齡及住

所。 

(三) 委員及協同調處人之姓名。 

(四) 調處事由。 

(五) 調處結果及調處意見。但調處不成立者，應載明再行調處

程序之教示，無需附具調處意見。  

(六) 調處期日及處所。 

十九、調處過程中，遇有暴力、威脅、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行為，本

府應移請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二十、爭議調處會所需經費，由本府各執行機關依權責劃分由年度相

關經費支應。 



附表 

桃園市政府權責機關劃分一覽表 

權責機關 依機構類型 特約服務單位或碼別 

衛生局 

1.一般護理之家 

2.住宿式長照機構 

3.綜合式機構（含住宿式） 

4.居家護理所 

A 單位 

C 碼(專業服務) 

特約 E、F 碼(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前

端核定或身分別認定、免經評估及需經評估項目轉

介社會局/輔具中心前 

GA05 碼(機構住宿式喘息服務) 

GA09 碼(居家喘息服務) 

社會局 

1.居家式長照機構 

2.社區式長照機構 

3.綜合式機構（居家式及

社區式） 

4.老人福利機構 

5.身障福利機構 

B 碼(照顧服務) 

D 碼(交通接送服務) 

GA03 碼(日間照顧中心喘息服務-全日) 

GA04 碼(日間照顧中心喘息服務-半日) 

GA06 碼(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夜間喘息) 

GA07 碼(巷弄長照站喘息服務) 

SC03 碼(日間照顧中心短照服務-全日) 

SC04 碼(日間照顧中心短照服務-半日) 

SC06 碼(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夜間短照) 

SC07 碼(巷弄長照站短照服務) 

緊急救援服務 

特約 E、F 碼(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後

端核銷、免經評估及需經評估項目轉介社會局/輔具

中心後 

營養送餐(OT 碼) 

 


